
 

 

 

冀教财函〔2021〕83 号 

 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 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
关于印发《河北省教育收费负面清单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市场监管局，

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、改革发展局、综合执法局，各高等学校，

厅直属中专学校： 

为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，规范教育收费行为，坚决治理教

育乱收费，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

费管理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20〕5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整理出全省教育收费负面清单。现将《河北省教育收费负面清单》

印发给你们，并结合省领导关于治理教育乱收费有关批示精神，

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认真贯彻落实。 

河 北 省 教 育 厅 
河 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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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要切实提高认识。规范教育收费管理是促进教育公平、减

轻群众负担、维护教育形象的重要工作，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

内在要求，是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内容，更是结合

党史学习教育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具体行动。各

地各学校一定要站在践行“四个意识”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高

度，切实增强政治敏感性，下大决心整治教育乱收费问题，树立

河北教育良好形象。 

二要层层压实责任。各地各学校要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

审批谁负责、谁收费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健全责任与压力层层传导

机制。各市教育局要会同发改、财政、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将治

理教育乱收费各项工作任务和责任逐一明确，层层分解，具体到

事，落实到人，织密织紧防止乱收费的笼子，形成上下畅通、群

防群治的良好局面。 

三要严肃查处问题。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发改、财政、市场

监管等有关部门，加大查处力度，严查、重处、狠罚，发现一起、

查处一起，问责一起、通报一起。省教育厅将联合省有关部门，

适时开展明察暗访，重点明察暗访不按参会人员要求参加 10 月

20 日视频会的县（市、区）存在的乱收费问题。既查乱收费行为，

也查工作落实情况，发现问题，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党政纪处分，

并严肃追究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的责任。 

四要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地各学校要加大相关人员培训力度，

结合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印发的《致教育工作者的一封信》，将负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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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宣讲到位、公开到位。创新宣传方式，以喜闻乐见的形式、

便捷高效的媒介，让学校全体教职工都熟知收费政策，特别要熟

知负面清单，切实做到“防患于未然”。 

 

 

 

河北省教育厅          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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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教育收费负面清单 
 

一、各级各类学校 

1.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。未经公示不得收费。 

2.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有关政策。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

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尤其是不得借疫情防控、防灾救

灾等名义擅自增设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不

得利用周末等节假日赶学习进度开展有偿补课。 

3.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要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。国家已明

令禁止的或明确规定由财政保障的项目以及学费（保教费）、住宿

费已包含的项目不得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，不得在代收费中

获取差价，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

资料，不得通过提前开学等形式或变相违规补课加收相关费用。

不得将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与学费（保教费）、住宿费一并统一收

取。 

4.校内学生宿舍和社会力量举办的校外学生公寓，均不得强

制提供有偿的相关生活服务或将服务性收费与住宿费捆绑收取。 

5.严禁虚报、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克扣学生伙食费、营养膳

食补助，严禁强制学生交纳伙食费，严禁出现学校伙食价高量少

质差问题，严禁违规上涨伙食费标准。 

6.不得向学生收取公物押金。 

7.其他教育乱收费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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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等学校 

8.学费、住宿费不得跨学年预收，不得与服务性收费、代收

费一并统一收取。 

9.学生公寓内床上用品、日用生活品、学习用品、特殊院校

及专业统一服装(如警察院校、空乘专业等)和军训服装等由学生

自主采购，学校不得强行统一配备，强制收取费用。 

10.学生使用的教材可以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由学校组织定

购，不得营利。 

11.不得为学生代办或代收保险费。学生自愿参保的，由学

生本人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。 

12.不得强制学生办理指定银行卡、手机卡和校园网，不得

擅自收取校园网使用费。 

13.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向学生收取空调费、饮水费、洗衣

费、交通费（班车费）等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。 

13.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费、培训费、研学费、调研费、实

习押金、顶岗实习报酬提成、管理费、技能培训费或者其他形式

的实习费用；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；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

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。 

15.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向学生收取驾训费；不得以毕业证

或学分相威胁，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学习有偿的驾驶课程。 

16.不得收取研究生复试费（含面试和笔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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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小学校 

17.学费、住宿费不得跨学期预收，不得与服务性收费、代

收费一并统一收取。 

18.不得违反规定向学生收费，不得强制要求或者设置条件

要求学生及家长捐款捐物、购买商品或者服务，或者要求家长提

供物质帮助、需支付费用的服务等。 

19.严禁将讲义资料、试卷、电子阅览、计算机上机、取暖、

降温、校园安全保卫、校讯通(家校通)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

费事项。学生公寓内床上用品、日用生活品、学习用品和军训服

装等由学生自主采购，学校不得强行统一配备，强制收取费用。 

20.学校必须免费为在校学生提供饮用水，不得强制向学生

提供收费的纯净水(矿泉水、蒸馏水)、课间餐、豆奶(牛奶)。 

21.不得向学生收取补课费、择校费、早晚自习费、电教费、

印刷费、小班费、讲义资料费、试卷费、补考费、计算机上机费、

电子阅览费、国防教育费、勤工俭学费、书法培训费、答题卡费、

存车费、毕业证书费、各种证卡费等费用及各种名目的押金、保

证金、捐资助教款。 

22.禁止以信息化教学或分班教学为名，强制或变相强制学

生购买平板电脑、学习机等教辅软硬件或资料、报刊、教育 APP

等，不得收取网络课程费。 

23.不得在学生转学籍时，收取学位费、借读费等费用。 

24.不得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向学生提供有偿的课程或者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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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辅导。 

25.严禁中小学校组织、要求学生参加有偿补课，严禁在职

中小学教师组织、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。 

26.严禁学校、教师举办或参与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培训

班、补习班、提高班等有偿培训。 

27.不得收费举办各种名目的重点班、特长班和兴趣班；不

得要求和统一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收费的学科辅导班和学科竞赛，

所有规定的教学内容必须纳入正常课堂教学之中。 

28.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。 

29.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与使用实行自愿原则，任何部门

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中小学校或学生订购教辅材料。学生

自愿购买本地区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

购的，学校可以统一代购，但不得从中牟利。 

30.各类专题教育读本或相关教育材料一律不得要求学生购

买，可以免费发放学生使用，或者由学校使用公用图书经费统一

购买，供学生循环使用。 

31.不得向学生推荐或指定未列入省颁教学用书目录、省颁

教辅推荐目录的其他教辅材料或学习材料等，不得以布置作业为

名变相要求学生统一购买其他教辅材料。 

32.不得为学生代办或代收保险费。学生自愿参保的，由学

生家长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。 

33.学校参加校方责任保险不得向学生收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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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幼儿园 

34.除收取保教费、住宿费及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由家长自

愿缴纳的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、伙食费外，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

取其他费用。 

35.对入园幼儿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保教费、住宿费，由幼儿

家长自愿选择，不得跨月或学期预收。 

36.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不得与保教费、住宿费一并统一收

取。 

37.不得收取书本费、空调费、取暖费、床位费、被褥费、

备品费、园服费、体智能费等。 

38.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、

捐资助学费、支教费、建校费、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。 

39.不得以安全设施升级、配备安保人员为由，向在园儿童

家长收取任何费用。 

40.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、特色班、兴趣班、亲子

班、蒙氏班、课后培训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

用。 

 

 

  


